附件5
申报人承诺书

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研究员、副研究员资格评审委员会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（姓名：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）郑重承诺,已阅读并理解《关于做好2025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发〔2025〕40号）及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（粤人社规〔2021〕8号）,自评符合申报2025年度     专业研究员/副研究员/助理研究员/研究实习员职称条件及有关职称政策,按要求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完整、有效的申报材料（学历学位、证书证明、业绩成果及学术成果等材料）,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，纸质申报材料与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填报信息一致，且与所提供的电子版一致。本人承诺不存在以下行为:
1.明知不符合职称申报条件仍故意通过虚假承诺、伪造信息等手段进行申报;
2.在职称评审中提供虚假材料、论文造假代写、剽窃他人作品或者学术成果,业绩成果不实或者造假等;
3.在职称申报评审中存在说情打招呼、暗箱操作等不正当行为;
4.其他违规行为。
如有失信和弄虚作假,责任自负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承诺人（手写签名、盖公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